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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函、活動簡章(1060013985_Attach01.PDF、1060013985_Att

ach02.PDF)

主旨：轉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辦理106年「科學學習中心」國

中小教師研習營春季班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106年2月21日館科字第10600010

2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活動詳情及報名方式請參閱附件或國立自然科學博物

館網站資訊（http://slc.nmns.edu.tw），如有相關問題

請逕洽該館科學教育組謝文馨小姐，電話04-23226940轉7

66，電子郵件信箱wenhsing@nmns.edu.tw。

三、檢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函及活動簡章各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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